東海大學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
100年9月29日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10月26日第15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年3月21日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教育部100年8月1日「臺高通字第1000129572號」函：「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修正案，協助經濟弱勢學生在學期間藉生活服務學習機會，擴充生活學習領域，奠基生涯發展、自立立人，特訂定「東海大學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本辦法所稱生活服務學習，係經濟弱勢學生利用課餘時間，透過服務實做，幫助學生認識自己的優勢與資源，厚植就業力。
第三條  辦理名額與金額：
一、以當年度「教育部生活助學金」核撥金額及學校配合款訂定之。
二、每名每月生活助學金六千元，每學期以4個月計，每月服務時數40小時。
第四條  申請資格：
一、家庭年所得70萬以下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以上具有學籍之學生均得提出申請。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一）不具中華民國國籍者。
（二）逾25歲或25歲以下之在職班、學分班、或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遠距學習者。
（三）業依規定領有低收入戶生活扶助（就學生活補助）、原住民學生工讀助學金或原住民低收入戶工讀助學金等政府提供同屬生活費性質之補助，或進行校外實習領有津貼者。
（四）業向銀行申貸生活費者。
第5條 申請時間：由學校統一公告辦理。
第六條  本助學金之甄選條件、資格審查、獎助方式及相關規定，另依「東海大學生活助學金施行細則」辦理。
前項施行細則經學生事務處討論並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七條  本辦法經獎助學金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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